关于2010年优秀贫困生奖学金评选的通知

各院（系）：

为激励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努力学习，奋发向上，帮助部分品学兼优的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，根据学校设立优秀贫困生奖学金的规定和要求，现将我校2010年优秀贫困生奖学金评选通知如下：
1、 评选对象：
2007级、2008级我校正式在籍本、专科学生（2008级外校转本校学生除外）、2009级我校正式在籍本、专科学生
2、 奖学金设置比例：年级、专业总人数的10%
（本专科分开，按年级按专业人数评比）

3、 奖金标准：2000元/人
4、 评选条件：
1、家庭经济困难且通过学校家庭经济困难认定；
2、学习努力，积极进取，成绩中等以上，没有不及格和补考科目；

3、生活俭朴，无铺张浪费现象，在校期间没有违纪行为；
5、 上报时间：10月29日
六、  上报材料：申请表、汇总表、汇总表电子版
为充分做好本次优秀贫困生奖学金评选工作，本着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请各院（系）严格按照通知精神做好宣传、评审、上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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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 
1、优秀贫困生奖学金申请表

2、优秀贫困生奖学金汇总表
